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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合资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协议仅为双方基于开展战略合作而签署的原则性、意向性合作协议，是

否能够如期顺利履行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合作事项和方式以重庆港九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益海嘉里”）签订的正式《合资合作协议》为准。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的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决策。 

 

一、概述 

2019年 10月 30日，公司与益海嘉里签署了《合资合作框架协议》。该框架

协议已经公司同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博成路 1379号 15层 

法定代表人：郭孔丰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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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750,125,161美元 

主要经营范围：从事食用和工业用动植物油脂、油料、及其它们的副产品

和深加工产品、饲料用油脂、饲料及添加剂、包装材料、日用化工合成洗涤剂

和相关技术的进出口、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农产品的收购：大米、水

稻、小麦、玉米、棉花的批发。在国家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依法进行投资。 

主要财务数据（人民币）：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益海嘉里经审计后的

资产总额为 169,420,624,020 元，净资产为 62,738,075,651 元，负债总额为

106,682,548,369 元，资产负债率为 62.97% ； 2018 年完成总收入

167,073,520,578 元，完成净利润 5,516,940,880元。 

益海嘉里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框架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拟共同投资将甲方拥有的位于重庆市江津港区现有的两个件散

货泊位改建为 2 个以粮油装卸为主（兼做件货及集装箱）的综合泊位（以下简

称“合资码头”）。双方同意合资码头在满足乙方下属企业物流需求的前提下，

利用各自优势共同致力于把合资码头打造成西南地区的公用粮油集散中转基地

和粮油交易市场。 

第一条  合资合作方式 

1、甲、乙双方成立联合工作组共同推动合资码头的改扩建，待竣工验收后

甲方以合资码头的资产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码头公司”）并以码头

公司名义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码头公司成立的具体注册资本由甲乙双方依据

届时合资码头的情况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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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上述第 1条中事项均已完成的前提下，乙方组织安排对码头公司进行

尽职调查； 

在双方认可乙方尽职调查结果的情况下，甲乙双方聘请第三方评估公司按

照双方确定的评估基准日（“基准日”）对码头公司净资产进行评估，在参考下

述因素的情况下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乙方入股码头公司的股权交易方案（认购

增资或股权转让等方式）和价格： 

①以评估机构对码头公司净资产的评估值为基础，评估值原则上以甲方对

码头公司投入资金加资金使用成本计算（资金使用成本按人民银行 3-5 年同期

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时间以资金实际投入至基准日为准）； 

②考虑乙方对码头公司的尽职调查结果。 

第二条 合资码头投资估算 

1、合资码头改建项目估算总投资额为人民币 2亿元（最终以竣工决算审计

为准），建设工期预计为 2年。 

2、合资码头改建投资由甲方全额承担。 

第三条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及股权比例 

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合资码头实际投资总额的 60%；股权结构初步拟为：

甲方持股 60%，乙方持股 40%。 

第四条  合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合资公司设立股东会。甲、乙双方平等成为公司的股东，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其他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按出资比例享有权利、

承担义务。 

合资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成员为 5 人，其中甲方提名推荐 3 人，乙方

提名推荐 2 人；公司董事长由甲方提名，董事会聘任，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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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合资公司设立监事会。监事会成员为 3人，其中：甲、乙双方各提名推荐 1

人，职工监事 1人；监事会主席由甲方推荐的监事担任。  

合资公司总经理和财务部副经理由甲方提名，董事会聘任；常务副总经理

和财务部经理由乙方提名，董事会聘任。根据公司建设、经营管理需要，由甲

方提名副总经理 1名。 

根据《公司法》、《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在合资公司设立中国共产党

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党组织书记或副书记由甲方委派。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益海嘉里在公司所属江津兰家沱港区开展合资合作，可以充分发挥

各自优势，实现双方在合作领域的互利共赢。本合资合作项目的顺利开展，可

加快把江津兰家沱港区打造成辐射西南的粮油集散中转基地，有利于江津兰家

沱港区提档升级，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盈利能力。 

四、风险提示 

本协议仅为双方基于开展战略合作而签署的原则性、意向性合作协议，是

否能够如期顺利履行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合作事项和方式以公司与益海嘉里签

订的正式《合资合作协议》为准。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0月 31日 


